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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380           股票名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20-106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拟分拆所属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集团，A 股股票代码：000513，H 股股票代码：01513）

拟分拆其所属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试剂）A 股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现将上述分拆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分拆上市发行方案概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丽珠集团拟分拆其控股子公司丽珠试剂 A 股上市。本次分

拆完成后，丽珠集团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化，且仍将维持对丽珠试剂的控制权，具

体情况详见丽珠集团 2020 年 8 月 10 日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刊登

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A

股上市的预案》。本次分拆上市还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二、拟分拆主体基本情况 

1、拟分拆主体丽珠试剂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Zhuhai Livzon Diagnostics Inc. 

成立日期 1989 年 1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 陶德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617488114A 

注册资本 9,287.6771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 266 号 1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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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同昌路 266 号 1 栋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诊断试剂及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丽珠试剂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丽珠集团直接持有丽珠试剂 39.43%股权，为丽珠试剂的

控股股东，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保国先生为丽珠试剂的实际控制人。丽珠试剂股权

及控制关系情况如下： 

 

注：朱保国与刘广霞是夫妻关系 

3、丽珠试剂主要财务数据 

丽珠试剂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计 74,561.17 71,011.40 82,336.46 

负债总计 55,544.14 48,776.93 68,051.01 

所有者权益 19,017.03 22,234.48 14,285.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9,019.24 22,234.48 11,217.99 

丽珠试剂最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75,537.81 70,828.64 64,850.73 

利润总额 11,796.42 11,152.15 8,561.09 

净利润 10,504.11 10,199.41 7,08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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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506.32 10,993.80 7,764.85 

丽珠试剂最近三年其他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76.29 10,299.17 17,860.08 

资产负债率（合并） 74.49% 68.69% 82.65% 

注 1：丽珠试剂 2017 年、2018 年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9 年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注 2：丽珠试剂将就本次分拆上市聘请审计机构对报告期内财务数据进行审计，丽珠试剂

经审计的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以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内容为准 

三、重大风险提示 

本次分拆上市还需根据监管机构的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并取得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的批准或注册并实施，上述批准或注册能否取得以及

取得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本次分拆上市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分拆上市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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